
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公告 

一、 主旨：公告本署108年度臨時人員（觀護佐理員）甄選結果 

二、 依據：本署108年度臨時人員（觀護佐理員）公開甄選相關規定 

三、 公告事項： 

（一） 正取17名如下： 

王慈恩、王怡貞、楊博渝、洪煒育、蔡瑩純、吳佩珊、余俊毅、林詩韻、

李雅惠、吳佩宜、謝商裕、洪聖倚、賴炳宏、韓依瑾、謝美玲、 

沈（王念）淳、胡映伶 

 

（二） 備取6名依序如下： 

李瑞敏、楊雅評、陳伯昇、黃俊元、陳鈺琳、楊家鳳 

（三）正取人員請於108年1月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30分至本署第二辦

公室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。 

 

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107   年  12   月  25  日 


